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燃气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定级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全面规范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等级评定工作，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燃气行业安全管理水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职责，组织起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起草背景

2021年以前，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评定工作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2021年6月，新《安全生产法》出台，将“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写入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各监管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建体系，同年10月，应急管理部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停止对市政行业企业的等级评定工作。至今，住建部未对市政企业的等级评定做相关规定。今年4月，我厅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就燃气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评定工作进一步沟通对接，其建议由我厅承担“自治区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证书审定、颁发”职责。借鉴先进省市的经验，结合自治区实际，我厅组织起草了《办法》。

制定依据与参考文件

（一）制定依据
1.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行政法规层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3.地方性法规层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

4.行业标准与规范：《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导则（试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汽车加气站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导则（试行）》。

部门职责依据：自治区燃气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燃气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 。

（二）参考文件：

1.《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应急〔2021〕83号）

2.《自治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办法》（新应急规〔2022〕1号）

3.《山西省城镇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晋建城规字〔2023〕255号）

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定级工作的通知》（吉建市政〔2024〕55号）

5.《河北省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暂行办法》（冀建燃规范〔2025〕6号）

三、起草过程

为确保《办法》符合自治区燃气行业实际，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此前我厅在一定范围内已组织多轮意见征求，广泛吸纳各方建议：

第一次：行业专家评审（8月27日）：邀请燃气安全、工艺设备等领域专家，针对《办法》的框架结构、评定标准、程序设置等进行专业论证，共收到专家意见35条，主要涉及评审专家资质、一级企业认定条件、定级环节操作性、评审费用等，已采纳并优化相关条款25条。

第二次：企业意见征求（8月27日-9月3日）：通过行业协会向全区主要燃气企业（涵盖不同规模、不同经营类型）征求意见，收到企业反馈意见4条，集中在评审专家人数、附件等，已采纳并优化相关条款4条。

第三次：主管部门与企业联合征求（9月8-12 日）：征求厅内相关处室（城建处、法规处等）、各地（州、市）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及所属企业意见，收到意见21条，主要涉及个别表述，已采纳并优化条款13条。

第四次：厅分管领导专题会审议（9月18日）：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厅城建处、城管处、质安处、法规处、人居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参会，审议研究《办法》。会上提出修改建议3条，已采纳并完善条款2条。
经梳理汇总，三轮意见征求共收到意见63条，采纳44条，部分未采纳的意见（如“为小企业量身定做”“评审费用由定级单位承担”等）因不符合国家关于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管理的通用要求以及我区的实际情况，已向相关单位和人员作出说明。目前《办法》已充分吸收各方合理建议，内容进一步完善。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四章二十三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至第六条）

 明确《办法》的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含管道燃气、瓶装液化石油气、车用燃气经营企业）、管理原则（分级管理、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二）第二章 定级程序（第七条至第十三条）

规范从企业自评到最终公示公告的全流程定级环节，确保程序合法合规、可操作性强。

（三）第三章 监督管理（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一条）

建立等级有效期管理、动态监管、差异化监管及违规处理机制，确保等级评定结果有效落地。

（四）第四章 附则（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三条）

规定《办法》有效期。

（五）配套附件

规范企业自评报告、现场评审报告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统一定级认定申请表样式。
预期效果及影响评估

1.规范管理流程，明确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评定的全流程要求，包括自评、评审、认定、公示等环节，确保评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2.压实企业责任，通过设定分级评定标准与条件，引导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

3.提升行业水平，以等级评定为抓手，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激励企业持续改进安全生产工作，整体提升自治区燃气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4.强化监管效能，为各级燃气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制度支撑，实现对燃气企业安全生产的精准化、常态化监管。


